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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新制年度新制年度新制年度新制教學教學教學教學醫院評鑑委員共識研討會醫院評鑑委員共識研討會醫院評鑑委員共識研討會醫院評鑑委員共識研討會議議議議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階段分階段分階段分階段分領域領域領域領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醫學教育領域醫學教育領域醫學教育領域醫學教育領域 

日期：99 年 5 月 16 日(星期日) 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止 

地點：集思台大國際會議中心-拉斐爾廳 

主席：張聖原召集人                記 錄：陳珮郁專員 

出列席人員：略 

壹壹壹壹、、、、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致詞致詞致詞致詞（（（（略略略略）））） 

貳貳貳貳、、、、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 為利醫學教育領域實地評鑑相關作業執行順利，依據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遴選原則之票選結果，本年度新制教學醫院評鑑醫學教育領域召集人由

張聖原委員擔任，副召集人由翁文能委員擔任。 

二、 99 年度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委員共識研討會及相關訓練安排規劃如下： 

(一) 委員共識研討會：為使評鑑委員瞭解新制教學醫院評鑑相關規範，

並促進實地評鑑時評量之ㄧ致性，研討會分為兩階段舉行： 

1.第 1 階段為分領域共識會議，蒐集過去實地評鑑遇到之相關議

題、常見評量不一致之基準項目及資深評鑑委員經驗分享等開放

式討論及交流。 

2.第 2 階段跨領域共識會議定於 5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與行前會議共

同辦理，此為整體性共識研討會，主要為加強跨領域整體評量共

識及本年度評鑑作業報告。 

(二) 委員實地訓練課程：為朝向全方面功能性委員培訓，本年度謹訂 5

月 27 日(星期四)假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辦理醫院及教學醫院評鑑

委員實地訓練課程，供新聘任之評鑑委員參加。 

課程名稱 新制醫院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委員實地訓練課程 
辦理日期 5 月 27 日(星期四) 
辦理地點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參與對象 新制醫院新聘任評鑑委員 

三、 為提高資料傳送時效性，本年度評鑑委員資料維護、行程調查登打等相



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委員共識研討會議-醫學教育領域                                                               99.05 

 2 

關作業，將採 Web 網路登錄方式，請委員參考本會提供之『評鑑委員網

路操作手冊』（另函寄發予各位委員）於 5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前進行基

本資料（含轉帳帳戶資料）維護或建檔（新任委員請務必登打）、行程調

查表登錄、迴避體系及醫院確認等作業，以利後續作業安排。 

四、 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基準暨評分說明共有 6 大章節，依 98 年度研修會議之

決議節錄如下： 

(一) 本年度醫學教育領域委員評量章節及項數為： 

共評項目 
共評 

必要項目 
必 

可選項目 
可 章節 

醫學領域

項數 
項數 項次 項數 項次 項數 項次 

第一章 17 2 
1.2.2 
1.2.4 

0  1 1.1.4 

第二章 22 0  9 

2.1.1 
2.1.3 
2.1.7 
2.1.8 
2.2.1 
2.2.4 
2.2.7 
2.2.8 
2.2.9 

11 
2.1(10) 
2.2.2 

第三章 8 1 3.1.1 2 
3.1.1 
3.2.2 

3 3.3(3) 

第四章 5 0  2 
4.1.1 
4.1.3 

0  

第五章 8 4 
5.1(2) 
5.2(2) 

1 5.1.1 0  

第六章 8 2 
6.3.1 
6.4.1 

1 6.1.1 1 6.3.2 

合計 68 9 15 16 

備註：基準 2.1.1、2.1.3、2.1.7、2.1.8、2.4.1、2.5.1、2.6.1 等 7 項為可選暨必要項

目。 
 

(二) 有關「可選項目查證表」係由醫院於申請評鑑時自選適用認定；再由本

會參考衛生署提供之報表及醫院填報資料初步查核認定該受評醫院適用

情形，爾後併同通知評鑑公文函請受評醫院再次選定，並由委員實地訪

查確認。本年度「可選項目」有如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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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選項目認定原則：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可選項目係指可因醫院功

能或訓練計畫種類，於實地評鑑時依受評醫院實際狀況評量（由評鑑

委員自行查核）。 

2. 基準 2.1『實習醫學生訓練計畫』，由醫院自行選擇是否適用，若本項

基準 NA 者，其評鑑結果不得為「優等」且不得收訓實習醫學生。 

3. 其他醫事實習學生可選項目原則：其他醫事實習學生教學訓練計畫，

除護理實習學生外之其他 3 職類學生，醫院至多只能選擇一類為不適

用，且其應為過去 3 年均無收訓任何學生之職類。 

4. 新制教學醫院可選項目查證表（略，請參閱會議資料）。 

(三) 98 年底參酌新制醫院評鑑及各界建議（如：委員、醫院）並考量書面文

件簡化原則，修訂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分說明，98 年度計修訂 3

項評鑑基準之評分說明，修正內容詳列於提案一，提請委員討論。 

(四) 新制教學醫院評鑑資料表，內容主要依據評分說明之需要設計並請醫院

填報至 98 年 12 月 31 日之資料，於實地評鑑前提供委員參考。 

五、 本年度評量表書寫原則： 

(一) 自 96 年度起，「新制醫院評鑑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作業程序」及「新制

精神科醫院評鑑及新制精神科教學醫院評鑑作業程序」業訂有「各醫院

個別建議事項，得由衛生署或協辦單位公告於網站」等資訊公開規定，

請委員依評分說明之規定進行查核並書寫改善或建議意見。 

(二) 為避免爭議，自本年度起委員於評鑑評量表上所書寫之意見自本年度起委員於評鑑評量表上所書寫之意見自本年度起委員於評鑑評量表上所書寫之意見自本年度起委員於評鑑評量表上所書寫之意見，本會不再

進行文詞之修飾，將以呈現委員原始書寫意見為原則將以呈現委員原始書寫意見為原則將以呈現委員原始書寫意見為原則將以呈現委員原始書寫意見為原則，故請委員於書寫

評鑑評量意見表時，務必遵循下述原則： 

1. 認定不合格之理由，不得逾越評分說明 C 規定的範圍，例如：評量

為 D，但其理由卻要求受評醫院應做到評分說明 B 之要求。 

2. 評量項目未達一般水準（評量未達「C」）者，請敘明具體事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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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受評醫院改善並避免爭議。 

3. 書寫字體請工整，語句應清晰易懂，以利受評醫院參考改善，並避

免後續爭議。 

4. 書寫意見若有修改或刪除處，請務必簽名或蓋章。 

5. 若書寫意見不完整，語意不清或認定不合格之理由逾越評分說明 C

範圍，本會得退回意見表，請委員補充說明。 

6. 範例說明： 

(1)認定不合格之理由逾越評分說明 C 規定的範圍： 

評鑑基準項

次及內容 
評分說明規定 

評量

成績 
委員原始意見 說明 

1.2.4 醫院

能 提 供 及

製 作 教 學

教材 

C：醫院能提供教材製作或學術相

關服務。 
B：符合 C 項，且具有視聽錄影剪

接等設備，提供教學影片製作

或門診教學錄影等服務。 
A：符合 B 項，且醫院設有教材

室，教材室服務成效良好，確

實發揮良好教學輔助功能。 

D 

請成立教材室，以

提供醫師或醫事人

員教材製作或其他

相關教學服務。 

評分說明

C 未規定

醫院要成

立 教 材

室。 

1.3.3 文獻

檢索 

C： 院內應能提供上網查詢資料

或有管道或方式可取得文

獻，或與大學圖書館及其他醫

院圖書室有合作機制。 
B： 符合 C 項，且 

1. 應與院外的資料庫資訊中心

連線，可存取得到電腦文獻檢

索系統。並提供容易獲取相關

文獻之方式。 
2. 定期舉辦說明會或明訂使用

說明，以利同仁使用。 
A： 符合 B 項，且具特色且成效優

良。 

D 

經查文獻檢索率偏

低，醫護人員對於

電腦檢索服務大多

並不熟悉，且利用

率偏低。 

評分說明

C 未提及

使用率及

人員熟悉

度。 

(2)未敘明未符合評鑑規定之具體事證： 

評鑑基準項次及內容 
評量

成績 
委員原始意見 說明 經確認委員意見後之意見 

2.1.2 實習醫學生之

教學內容充實，且

學習歷程有完整紀

D 
無 無是指？ 

1. 無整體教學規劃

方案？ 

貴院實習醫學生教學訓練

內容太簡略，且無整體規

劃，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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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2. 無學習歷程紀

錄？ 
3. 無計畫且無紀

錄？ 
2.2.7 住院醫師病歷

寫作（含入院病

歷、住院過程病

歷、出院病歷摘要

及門診病歷）完整

且品質適當 

D 

貴院病歷品

質有極大改

進空間 

應明確舉出需改進

事項內容，以利醫院

改善。 

貴院住院醫師病歷品質仍

有極大改進空間（如：身體

檢查太簡略，且與最後診斷

不符；病歷內容不夠確實

等），請改善。 

六、 委員於實地評鑑時若遇受評醫院已宣告實施電子病歷之範圍，依醫療機

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不得要求醫院提供該部分之紙

本病歷。 

七、 有關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 9 月 10 日公告之「門診醫療隱私維護規範」（略，

請參閱議程第 89 頁），已於 98 年度研修時納入新制醫院評鑑基準 7.5.1

（新制精神科醫院評鑑基準 7.6.1）/新制教學醫院評鑑 1.4.1（新制精神科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1.4.1）部分，請委員於實地評鑑時參考。 

八、 本年度辦理之「評鑑委員評核作業」以及「總召集委員評核作業」將取

消評鑑委員互評部分，參與評核者僅包含評鑑機構（醫策會）及受評醫

院。 

九、 本領域評鑑基準及評分說明請參考本次會議附冊，請委員於實地評鑑時

攜帶參考。 

 

參參參參、、、、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一、 99 年度新制教學醫院評鑑醫學教育領域評鑑基準暨評分說明評量共識，

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有關國外醫學院畢業之實習醫學生認定，請承辦單位會後再與行政院

衛生署及教育部瞭解確認。 

(二) 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基準暨評分說明經與會委員逐項討論後，委員之評

量共識彙整於下表： 
項次 評鑑基準 評量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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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鑑基準 評量共識 

1 2.1.3 

實習醫學生照護病

人數目、值班數適

當，適合學習，並有

適當指導監督機制 

跨樓層值班合理性，原則上以病

人需要醫療照護需求時，值班醫

師能及時給予協助視為合理。 

2 2.1.5 

主治醫師定期執行

住診教學(含床邊教

學)，實習醫學生每

週需接受住診教學

(teaching round) 

評分說明 C 僅要求住診教學應以

每位學生每週有 1 次即可符合 C。 

3 2.2.7 

住院醫師病歷寫作

(含入院病歷、住院

過程病歷、出院病歷

摘要及門診病歷)完
整且品質適當 

為提升住院醫師書寫病歷之品

質，若於查核住院醫師所記載之

住院病歷其 review of systems紀錄

完整且其 positive finding 有加註

說明，則可酌予加分。 
 

二、 99 年度新制教學醫院評鑑說明會時，醫院對醫學教育領域相關評鑑基準或

評分說明所提出之疑義及本會之說明答覆，提請建立共識。 

決議：酌予修正如附件一(P.8)，共識會議確認之Q＆A，由承辦單位彙整後上

網周知醫院，以利評鑑之準備。 

 
三、 98 年度新制教學醫院評鑑醫學教育領域實地進行方式與內容，提請討論。 

決議：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實地進行方式與時間分配方案，照案通過。 

 

肆肆肆肆、、、、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一、 目前住院醫師訓練品質已有專科醫學會進行評核，故教學醫院評鑑中有

關住院醫師訓練評核項目是否可比照基準 3.3 人體試驗(3 項)，若已通過

行政院衛生署人體試驗/研究倫理委員會訪視之醫院，原則上則可評量

C，另未來研修時是否可將其移除，以避免國家資源浪費。(何善台委員) 

決議：請承辦單位錄案研議，並提供 2010 年教學醫院評鑑研修參考。 

伍伍伍伍、、、、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2 時時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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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新制醫院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說明會年度新制醫院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說明會年度新制醫院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說明會年度新制醫院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說明會 Q&A 

Q1：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6.4.2「「「「各醫療科部應有定期研究計畫執行成效評量及統計各醫療科部應有定期研究計畫執行成效評量及統計各醫療科部應有定期研究計畫執行成效評量及統計各醫療科部應有定期研究計畫執行成效評量及統計」，」，」，」，對於規模對於規模對於規模對於規模

不大之教學醫院較無法有定不大之教學醫院較無法有定不大之教學醫院較無法有定不大之教學醫院較無法有定期之研究計畫期之研究計畫期之研究計畫期之研究計畫，，，，應如何呈現應如何呈現應如何呈現應如何呈現？？？？ 

A1：本項基準設計原意在於鼓勵醫院醫療科部對於研究計畫的投入及成效評

估，故醫院無法有定期之研究計畫建議可朝向提供研究成果之運用等資

料，供委員評量時參考。 

Q2：如受評醫院於評鑑當時無外科住院醫師如受評醫院於評鑑當時無外科住院醫師如受評醫院於評鑑當時無外科住院醫師如受評醫院於評鑑當時無外科住院醫師，，，，評鑑委員是否可要求查閱專科護評鑑委員是否可要求查閱專科護評鑑委員是否可要求查閱專科護評鑑委員是否可要求查閱專科護

理師病歷或與其訪談理師病歷或與其訪談理師病歷或與其訪談理師病歷或與其訪談？？？？ 

A2：專科護理師所寫病歷不屬教學醫院評鑑範疇，故醫院於實地評鑑時未有收

訓住院醫師者，則以主治醫師之病歷進行評量，惟委員可從查閱專科護理

師病歷或訪談中瞭解主治醫師研究或教學熱誠。 


